
 1 
 

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辦理大眾捷運系統工程管線處理須知 
 
中華民國一 0一年 十一月二十日訂定 

壹、總則：  

一、為規範本市大眾捷運系統（以下簡稱捷運）工程管線之永久遷移、臨

時遷移、就地保護、代辦預埋管道、經費負擔、申請手續、查驗會驗

及災變處理等事宜，特訂定本須知。 

二、本須知用詞定義如下： 

（一）管線：指公共設施管線工程挖掘道路注意要點所定之電力、電信（含

軍警專用電信）、自來水、排水、污水、輸油、輸氣、社區共同

天線電視設備、有線電視等管道或管線，與路燈、鐵路電力、

鐵路電訊、鐵路號誌、交通號誌等所屬地上或地下之管、桿、

線及其有關設施。 

（二）永久遷移：指將施工影響範圍內之管線，遷移至指定之最終位置不

再更動。 

（三）臨時遷移：指施工影響範圍內之管線因施工需要，應辦理多次遷移

時，其最後一次以前之各次遷移。 

（四）就地保護：指對因開挖而露出之非廢棄管線不予遷移而採就地吊掛

或支撐等方式處理，並予以標記保護者。 

（五）代辦預埋管道：指除了施工區範圍內之既有管線外，各管線機構擬

利用捷運工程施工時，委託本局代為設計或施工預

埋之管道。 

三、本局應於捷運工程興建前，邀請各管線機構成立管線協調小組，並召

開管線協調會，由各管線機構指派有關規劃或設計人員參加，負責處

理協調施工中之各項管線遷移及經費分擔等事宜。 

四、管線遷移施工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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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永久遷移、臨時遷移及就地保護之施工，應力求維持原有管線之功

能。 

（二）工地安全措施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等相關

法規辦理。 

（三）施工地點應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及相關交通安全法規

辦理。 

（四）道路挖掘施工完成後，應依規定在時限內以級配料或其他經道路挖

掘管理主管機關核定之材料回填，並修復路面。 

（五）道路挖掘區段如有油管或瓦斯管者，施工單位應於開挖階段通知管

線機構派員駐場協助指示管線位置及處理突發性事件。 

（六）不明管線由本局邀集各管線機構會勘處理。 

（七）施工範圍應依環保法令規定，維護環境整潔。 

貳、永久遷移：  

五、管線永久遷移之規劃目標期間為二十年以上，除瓦斯管、油管、電力

及自來水等管線之設計施工由管線機構自行辦理外，其他管線之拆遷

設計及施工權責區分，由本局協調各管線機構辦理。 

六、本局應於捷運工程施工前，協調有關機關安排管線埋設位置，並於不

影響捷運興建時程之原則下，與管線機構協商管線遷移之詳細日期。 

七、管線遷移完成後，應立即通知本局。既有管線及設備由各管線機構自

行拆收或就地廢棄，拆收期限由本局與各管線機構協調決定。管線機

構應於協調期限內辦理完成，如有困難不能如期拆收時，應即通知本

局協調解決。 

參、臨時遷移：  

八、管線臨時遷移除瓦斯管、油管、電力及自來水等管線之設計施工由管

線機構自行辦理外，其他管線之拆遷設計及施工權責區分，由本局協

調各管線機構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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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臨時遷移由管線機構自行辦理者，其所需經費預算應事先知會本

局。 

九、管線臨時遷移之位置及時程應配合捷運工程施工。施工時程由本局提

供，遇有困難時，由本局協調解決。 

十、原有管線之拆除及拆收，由各管線管線機構配合工程自行辦理。原有

管線材質已老化者，應由管線機構予以換新或變更管種。 

十一、臨時遷移復舊工程之土木部份，由管線機構提供資料予本局按原有

狀態復舊，本局並得請管線機構派員在場配合。管線位置需改變時，

由本局及管線機構協調決定。 

復舊工程需再使用之人孔鐵蓋及鐵框等拆收後，由各管線機構收回

保管。復舊時交由本局或管線機構施工。 

十二、臨時遷移之管線通管及導通試驗等恢復其功能之工作，由本局會同

有關管線機構配合復舊進度辦理。 

十三、各管線機構辦理臨時遷移發生非技術性之困擾時，得由本局協助協

調解決。 

肆、就地保護  

十四、管線就地保護由本局辦理；其維護管理，由本局會同管線機構確認

後，列冊交本局為之。但油管及瓦斯管等管線之安全措施，由本局

協調各管線機構負責配合辦理。 

十五、難以就地保護之老化管線，應由管線機構予以換新，再由本局就地

保護。 

十六、就地保護之復舊工程，由本局於回填前會同管線機構確認後辦理。 

十七、各管線機構應提供本局管線就地保護及復舊工程所需之設計資料。 

十八、就地保護之管線空管，應由本局在開挖及復舊時，會同管線機構確

認有無不通情形。 

伍、代辦預埋管道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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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九、本局應於捷運工程各相關細部設計完成六個月之前，召開代辦預埋

管道協調會，以確定各管線機構代辦需求。但預埋管道工程不得影

響捷運興建時程及營運安全。 

二十、預埋管道之土木工程由本局代辦；其施工時，管線機構應派員在現

場聯繫。 

二十一、代辦工程施工期間遭遇困難時，本局應與管線機構協調；其因而

變更設計或改變施工方式所增加之費用，由管線機構負擔。 

陸、經費負擔：  

二十二、永久遷移所需經費，除政府所屬非營利管線（如本府所屬之雨、

污水下水道及警訊、軍訊、軍油管等）已包含於捷運系統建設經費

外，其餘管線依大眾捷運法第二十四條之一各負擔二分之一之規定

辦理，且管線機構不得請求營業損失或其他補償。 

前項經費結算及給付方式，由本局與管線機構協商之。 

二十三、臨時遷移所需經費，由本局負擔。各管線機構變更管種、擴充、

補強或換新管線者，由管線機構自行負擔或供應材料及負擔施工經

費。 

前項經費結算及給付方式，由本局與管線機構協商之。 

二十四、就地保護所需經費，由本局負擔。但老化管線之換新及施工期間

會驗所需之費用，由各管線機構自行負擔。 

二十五、代辦預埋管道所需經費，由委託之管線機構負擔。但需經管線機

構同意。 

前項經費應分期撥付，並於完工驗收後依結算金額辦理核算。 

柒、申請手續：  

二十六、本局對各管線永久遷移或臨時遷移之設計、估價、施工等申請手

續，得以管線協調會議紀錄之結論及所附管線遷移申請單（單內承

諾費用負擔）代替各項通知及申請手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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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七、各管線機構因管線遷移所需辦理之道路挖掘許可手續，由各管線

機構備妥管線埋設位置、深度、遷移計畫、分段施工計畫及交通維

持計畫書等資料交由本局向道路挖掘管理主管機關統一申請。但管

線遷移至捷運工程範圍籬外者，其道路挖掘許可手續，由各管線機

構自行申請。 

捌、查驗會驗  

二十八、本局於施工中應經常查驗管線之狀態，並於適當時機邀請各管線

機構會驗，以維護管線正常狀態。 

二十九、開挖區內應辦理之查驗項目如下： 

(一)管線各部位之現況：有無洩漏情事，接頭、彎管部位有無鬆動及管體

有無損傷。  

(二)吊掛防護及暫時支承：吊掛器具有無鬆弛、變形、腐蝕，承載梁有無

變形等。  

(三)補強措施：補強構材有無變形，螺栓有無鬆動。  

(四)復舊之支承事項：支承器具有無傾斜或損傷，支承台與管之間有無孔

隙等。  

(五)其他本局與管線機構另行協議之事項。 

三十、開挖區外應辦理之查驗項目如下：  

(一)路面之變形：路面有無下陷、破損。  

(二)重要管線之下陷狀況：有無下陷等變動。  

(三)擋土設施附近之現況：地下管線有無破裂或洩漏等現象，接頭部份有

無變形等。  

(四)鄰近結構物有無下陷、破裂等現象。  

(五)其他事項。 

三十一、本局邀請各管線機構會驗之時機如下：  

(一)試挖調查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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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靠近地下管線之打、拔樁時。  

(三)埋設物露出時。  

(四)吊掛防護或暫時支承防護完成時。  

(五)補強措施完成時。  

(六)復舊之支承防護完成時。  

(七)回填至管線下端時。  

(八)其他有會驗之必要時。 

三十二、本局應將查驗或會驗之結果作成紀錄，並於發現有異狀之虞時，

與管線機構連繫協調，採取有效之補救措施。 

玖、災變處理 

三十三、本局或施工單位應於各工地備置各管線機構緊急事故聯絡人及電

話等資料，並於發生緊急情況或事故時，儘速與有關單位聯絡。 

三十四、施工期間除不可抗力之事由外，因意外挖斷或損害管線時，由本

局或施工單位緊急通知相關管線機構前往修護；其因而造成之損

害，經確認責任歸屬後，由應負責之施工單位或管線機構依法負責。 

三十五、本局或施工單位應依各管線機構所提供之管線設施安全規章施工。 

 

 

 


